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

—1—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印发重庆市非医疗机构公众卫生应急技能

培训基地创建标准（试行）的通知
渝卫发〔2021〕54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健康委、两江新区社发局、高新区公共服

务局、万盛经开区卫生健康局，重医附一院、重医附二院、市人

民医院、市急救医疗中心：

经市卫生健康委 2021 年第 25 次主任办公会审议同意，现将

《重庆市非医疗机构公众卫生应急技能培训基地创建标准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1 年 11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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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非医疗机构公众
卫生应急技能培训基地创建标准（试行）

为全面推进我市公众卫生应急技能提升行动，充分发挥社会

力量普及卫生应急知识技能，加快提升全民自救互救能力，建成

一批标准的非医疗机构公众卫生应急技能培训基地，特制订本标

准。

一、基地标准

（一）管理机构

1.机构设置：有专/兼职的培训基地管理部门，负责制定计划

方案、相关制度、教学研究、效果评估等日常管理。

2.人员配备：基地配置专职管理人员至少 1 名。

（二）培训条件

1.教学场地

有固定且满足办公需要的办公场所和教学需要的教学区，功

能区清晰、合理。两者互不干扰。

（1）具有满足 40 人同时培训的教室。

（2）有配齐电脑、多媒体、桌椅等满足培训需要设备的教

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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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具有教学设施设备（模型和其它教具）储存场所。

2.教学模型及耗材

至少有成人心肺复苏模拟人 5 具、儿童复苏模拟人 2 具、婴

儿心肺复苏模拟人 2 具、脊椎板及头部固定器 1 套、AED 训练

机 2 个以及呼吸膜、三角巾、绷带、敷料、夹板等，满足基地满

员开班需要，并备有充足备用设备和红领巾、旧布、围巾、床单、

木棍等充足的生活替代物品。

3.师资要求

（1）数量:具有专兼职师资 5 人以上，其中专职师资不少于

1 人。

（2）资质:师资须经公众卫生应急技能师资培训并考核合

格。师资中至少有一名中级职称的一线临床医生。

二、申报流程

拟申报的非医疗机构单位或组织向所在地的区县卫生健康

行政部门申请，并根据基地标准报送相关申报材料。经所在地的

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初评同意后，向市卫生健康委报送申报材

料。市卫生健康委每年的 9 月组织专家对当年 7 月 31 日前申报

的基地进行集中评估，评估结果以文件形式予以反馈。

三、基地管理

（一）各级职责

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辖区所有公众卫生应急技能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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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基地管理，统筹资源开展公众卫生应急技能培训工作。公众卫

生应急技能培训市级指导中心（以下简称“指导中心”）负责技术

指导（详见附件 7）。非医疗机构的公众卫生应急技能培训基地

管理机构负责日常管理，指定管理人员负责培训计划、每次培训

前的集体备课、培训质量抽查等管理，按时呈报数据。

（二）质量管理

1.师资独立培训技能要求：培训考核合格师资完成在指导中

心不少于 5 次的“见习”训练，师资理论授课和技能授课过程符合

培训师资要求，方可独立参加公众卫生应急技能培训。

2.基地独立培训要求：通过评估的非医疗机构的公众卫生应

急技能培训基地试点开展 3 次公众卫生应急技能培训，指导中心

评估并报请市卫生健康委同意，方可单独开展公众卫生应急技能

培训试点培训工作。基地试点培训应提前向指导中心提交培训方

案；指导中心审核同意后选派 1 名师资或管理工作人员参与培训

现场指导，做好培训评估；3 次跟培后，指导中心向市卫生健康

委提交是否予以单独开展公众卫生应急技能培训的报告（详见附

件 6），对同意单独开展培训的基地，由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确

定和向社会公布，并纳入属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统一管理。

3.培训日常管理：一是非医疗机构的公众卫生应急技能培训

基地应积极响应和完成卫生健康部门下达的年度工作任务，确保

基地和师资准确贯彻落实公众卫生应急技能培训要求。二是基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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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合格公众不少于 100 人/年，确保基地运维和师资技能有基

本的实践量。三是每场培训前至少有一名中级职称的一线临床医

生资质的师资参加的集体备课，确保培训的科普性，即课堂风格

适合培训对象；确保知识点的准确性，即培训的科学性。四是基

地、师资和培训质量等纳入市级统一考核和管理。对达不到公众

卫生应急技能培训要求或有其它违法违规行为的基地，将取缔该

基地的培训资格和再次申报基地资格。

重庆市非医疗机构公众卫生应急技能培训基地创建标准（试

行）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1.申报材料清单

2.重庆市非医疗机构的公众卫生应急技能培训基地申报表

3.培训相关人员信息表

4.模型教具清单

5.重庆市非医疗机构的公众卫生应急技能培训基地评估计分表

6.单独开展公众卫生应急技能培训评估要素表

7.重庆市公众卫生应急技能提升行动技术指导分片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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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申报材料清单

一、申报表（见附件 2）

二、机构信息

机构执照（执业许可证）、法人证书。

三、人员资料

（一）培训相关人员信息表（见附件 3）

（二）培训相关人员身份证复印件

（三）师资资格材料

1.公众卫生应急技能师资培训考核文件。

2.至少 1 名师资的医学相关专业中级职称证复印件。

四、基地相关管理制度

五、模型教具

1.清单（见附件 4）

2.照片

3.教具相关合格证明。

4.培训场地及教具储存场所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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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重庆市非医疗机构的公众卫生应急
技能培训基地申报表

机构名称

性 质 □事业单位 □企业 □社会团体 □其他

所属领域

成立时间

注册资金

法 人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

培训负责人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

机构简况

（限 300字内）

申请原因

（限 300字内）

单位

（盖章）

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区县卫生健康委

意见
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

—8—

附件 3

培训相关人员信息表
姓名 证件号码 性别 学历 专业 职称 政治面貌 培训工作岗位 联系电话 签 字

□管理 □ 师资

□管理 □ 师资

□管理 □ 师资

□管理 □ 师资

□管理 □ 师资

□管理 □ 师资

□管理 □ 师资

□管理 □ 师资

□管理 □ 师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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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模型教具清单
序号 教具名称 品牌 型号 数量 购置时间

1 成人心肺复苏模拟人

2 儿童复苏模拟人

3 婴儿心肺复苏模拟人

4 脊椎板及头部固定器

5 AED训练机

6 呼吸膜

7 三角巾

8 绷带

9 敷料

10 夹板

11 …其它（生活替代品） 名称和人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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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重庆市非医疗机构的公众卫生应急
技能培训基地评估计分表

项目内容
分

值

评分细

则

得

分

管理

机构

机构

设置
有专/兼职的培训基地管理部门 9

无，不

得分

职责

明确
基地落实领导，部门及人员职责明确 。 9

无，不

得分

设备

设施

教室

配备

培训基地至少具有一次培训 40人的教室。有配齐电脑、多

媒体、桌椅等满足工作需要设备的教室。具有教学设施设

备储存场所。

10
未达要

求不得

分

器具

配备

培训基地:至少有成人复苏模拟人 5具、儿童复苏模拟人 2
具、婴儿复苏模拟人 2具、脊椎板及头部固定器 1套、AED
训练机 2个，以及呼吸膜、三角巾、绷带、敷料、夹板等,
满足基地满员开班需要,并备有充足备用设备。

20
未达要

求不得

分

教学

师资

数量 具有专兼职师资 5人以上,其中专职师资不少于 1人。 20
未达要求

不得分

师资

1.资质:师资必须经公众卫生应急技能师资培训并考核合

格。至少有一名中级职称的一线临床医生。2.技能：师资

由单位所在地的市级培训基地进行实地带教 5次，并对其

在实际面向公众理论授课和技能授课过程进行考核。需考

核合格方能成为师资。

26
资质不

达标不

得分

制度

保障

人力

保障
激励机制 2

1项得 4
分；累

计不超

8分

财力

保障
财务管理制度 2

有，得

2 分；

否则不

得分

物质

保障
仪器设备管理制度 2

有，得

2 分；

否则不

得分

总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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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单独开展公众卫生应急技能培训
评估要素表

项目 内容 结论

师资“见习” “见习”合格师资名单：

培训管理同质化

对培训工作的宣传、培训理念与重庆市卫健委一致

使用统一的 PPT理论授课

同质化的技能操作授课

使用统一的考核标准

培训组织能力 对培训课程、流程的安排是否妥当

师资带教能力

授课内容的知识点是否准确

是否体现授课技巧（通俗易懂、风趣幽默等）

学员反馈 实际访谈学员的学后情况（体验感：好，一般，差，极差）

最后结论 是否同意单独开展公众卫生应急技能培训

评估单位（印章）

评估负责人员： 时间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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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重庆市公众卫生应急技能提升行动
技术指导分片名单

一、公众卫生应急技能培训市级指导中心

公众卫生应急技能培训市级指导中心包括重医附一院、重医

附二院、市人民医院和市急救医疗中心。

二、技术指导分片名单

重医附一院：渝中区、九龙坡区、江津区、永川区、荣昌区、

涪陵区、南川区、武隆区、梁平区、高新区、垫江县。

重医附二院：沙坪坝区、大渡口区、铜梁区、大足区、丰都

县、忠县、石柱县、万州区、云阳县、巫山县。

重庆市人民医院：江北区、渝北区、两江新区、长寿区、璧

山区、潼南区、彭水县、黔江区、开州区、城口县。

市急救医疗中心：南岸区、巴南区、綦江区、万盛经开区、

北碚区、合川区、酉阳县、秀山县、奉节县、巫溪县。


